
非都市土地 （一公頃以下 農牧/林業用地）

112年9月15日修正



不得位於
19項環境敏

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農牧/林業用地申請
露營場，須符合什麼條件?

土地需小
於1公頃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不得位於
19項環境敏

感地區

土地需小
於1公頃

固定設施 ≦ 基地面積x10%
(且固定設施面積上限不得超過660㎡)
衛生設施+管理室 ≦ 固定設施面積x30%

1.營位設施
2.衛生設施
3.管理室

固定設施 ≦ 基地面積x10%
(且固定設施面積上限不得超過660㎡)
衛生設施 ≦ 固定設施面積x10%
※林業用地不得設置管理室

1.營位設施
2.衛生設施

允許設置項目及面積

允許設置項目及面積

非都市土地農牧/林業用地申請
露營場，須符合什麼條件?

農
牧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固定設施 ≦ 基地面積x10%
(且固定設施面積上限不得超過660㎡)
衛生設施+管理室 ≦ 固定設施面積x30%

1.營位設施
2.衛生設施
3.管理室

固定設施 ≦ 基地面積x10%
(且固定設施面積上限不得超過660㎡)
衛生設施 ≦ 固定設施面積x10%
※林業用地不得設置管理室

1.營位設施
2.衛生設施

允許設置項目及面積

允許設置項目及面積

且不得位於
19項環境敏感地區

土地需小於1公頃

共同條件 差異條件

備註：依據中央機關露營管理協調聯合督導小組112年8月18日會議決議
1.農牧用地設施高度放寬，不得超過四公尺
2.露營場內通道不納入固定設施面積計算，通道面積 < 基地面積x5%

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如何查詢土地
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可以至「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提出申請。



不可位於19項環境敏感地區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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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敏感類型 生態敏感類型 資源生產類型 災害敏感類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二級環境
敏感地區



土地容許階段-步驟及需檢附之文件？

露營場土地許可使用
申請書暨計畫書

露營場申請書
撰寫

提出申請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觀光單位提出申請

土地許可審查 取得土地許可

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一式3份)
使用計畫書(一式3份)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一式1份)
土地使用同意書(地主免附)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通知書
如位於19項必要查詢之環敏區以外之第一級環境敏
感地區，應取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之文件

土 地 容 許 階 段 需 檢 附 文 件



興建/登記階段-步驟及需檢附之文件？

建築

水保

其他

如有需要，依法檢討

提送建
築書圖

建築書
圖審查

取得
建築
執照

申請
使用
執照

建築施工
取得建築
使用執照

提出露營場
登記申請

現勘/文件審查
提送水土
保持計畫

水保計畫
審查

各審查單位要求須檢附之必要許可/完工證明文件

水保工程
施工

取得水保
完工證明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
之觀光單位提出申請

取得露營
登記

露營場設置登記申請書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設施規劃配置圖並輔以照片說明
、建築使用執照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土地許可使用文件
地質敏感區查詢結果
委託書(有代理人需檢附)
其他經露營場管理機關指定之文件

申 請 登 記 階 段 需 檢 附 文 件

﹃
取
得
土
地
許
可
後
﹄



※掃描QR code下載範本

露營場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暨
計畫書有參考範本嗎?

可以至「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下載參考範本



我還有問題怎麼辦？

「交通部觀光署露營場資訊平台」
露營場申請執行疑義FAQ

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觀光單位/輔導團或諮詢窗口

or



我要跟哪個單位提出申請及詢問？

基隆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新竹市政府
苗栗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
彰化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觀光傳播局
觀光旅遊局
觀光旅遊局
交通旅遊處
城市行銷處
文化觀光局
觀光旅遊局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觀光處
文化觀光處
文化觀光局
觀光新聞處
觀光旅遊局
觀光局
交通旅遊處
工商旅遊處
觀光處

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旅遊處
觀光處
交通旅遊局

02-24264866＃209
02-27208889＃7572
02-29603456＃4167
03-3322101＃5263
03-5518101＃2753
03-5216121＃547
037-352961＃417
04-22289111＃58223
047-532794

049-2222106＃1630
05-5523608

05-3628123＃381
05-2254321＃689
06-6322231＃6785
07-7995678＃1522
08-7320415＃5144
03-9251000＃1872

03-8227171＃526或527
089-332334

06-9274400＃231
082-318823＃62762
0836-25125

單位 局處 聯絡電話

依您欲申請之露營場
所在地點，向所在位
置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的觀光單位提出
申請


